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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就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的現況與挑戰 

向立法會提交的意見書 

(2023年 9月 13日) 

前言 

社會福利署於 2022年 4月展開了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的檢討工作，經過兩階段的

檢討，報告已於 2023年 3月完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本會）與業界歡迎委員會在短

時間內針對服務質素、服務規管及監察，以及服務規劃及供應等三個範疇提出了全面的

改善建議。由於建議總數達 70項，為了平衡改善服務的迫切需求和對公共財政的影

響，業界共識選定以下作為優先處理項目： 

一）增加前線照顧人員及提升專業水平（第二階段檢討建議 2） 

二）增加社工人手以加強支援兒童及院內培訓（第二階段檢討建議 1） 

三）檢視服務需要評估（第二階段檢討建議 18） 

四）檢視個案管理機制（第二階段檢討建議 22） 

本意見書旨在陳述相關服務的現況與挑戰，並提出具體的方案以落實上述建議。 

此外，檢討報告未針對部分服務嚴重短缺提出應對策略。因此，本會建議未來專注發展

「家庭式照顧院舍」，以及時舒緩服務嚴重短缺的情況，同時為因強制舉報虐兒個案立

法引發的需求作好準備。 

 

1. 四至六成宿生呈現複雜需要，增加前線照顧人員及社工為重中之重 

業界贊同第二階段檢討報告建議 2「增加前線照顧人員及提升專業水平」和建議 1

「增加社工人手以加強支援兒童及院內培訓」，認為是最需要優先落實的項目，並

關注增加人手的力度須配合服務需要。 

檢討報告確認現時有特殊需要的宿生已佔整體服務名額約 40-60%，懷疑有特殊需要

而待評估的也佔 3-7%；此外，業界服務數據顯示有受虐經歷的宿生也達 30%1。服

務對象的複雜需要遠超出原有定位2。 

有特殊需要的宿生就有特殊照顧需要，部分有嚴重或多重特殊需要者（例如輕微智

障、自閉症、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未必能清楚和明確地以言語表達需要和恰

當地處理情緒，曾受虐宿生亦容易受創傷影響而出現各種情緒行為困難，較難與照

顧者或朋輩建立關係。前線照顧人員需要滿足這些宿生的特殊照顧需要，社工也須

要深入評估他們行為背後的原因和需要，並督導及支援前線照顧人員提供適切照顧

及應對危機。 

就社署近日落實第一階段檢討報告建議 1「改善幼兒工作員的人手比例」及建議 3

 
1 於 2022年 6月 30日，已知曾經由「懷疑虐待兒童多專業個案會議」確立曾受虐的宿生數目除以當天入住宿

生總數。 
2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是為暫時未能得到家人適當照顧的嬰幼兒、兒童及青少年提供短期照顧，保障和促進兒童

的健康及福祉，除了男/ 女童院，服務一般只為有輕微行為、情緒或健康問題的兒童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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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社工人手」，本會及業界代表曾向社署查詢人手比例的計算及增加的基準，

唯未能得到具體回覆，因而對其他類型服務能否獲得充足資源為宿生提供適切照

顧，深感憂慮。 

建議：優先落實增加前線照顧人員及社工，與業界商討改善人手比例幅度  

為確保爭取足夠資源全面改善照顧質素，本會建議社署在計算改善前線照顧人員和

社工人手幅度、專業水平、和所需津助時，能結集業界不同類型服務的前線經驗，

必須考慮服務實際操作因素，包括： 

⚫ 兒童年齡及特殊需要引申的照顧要求 

⚫ 日夜的照顧人手需要及編更的考慮 

⚫ 社工跟進個案數量 

⚫ 督導照顧人員及行政管理的工作量 

⚫ 員工的培訓需要、休假安排及挽留的方式等 

 

2. 三成離院兒童長期滯留及近四成須轉換宿位，嚴重影響發展，必須改善個案檢討機

制，訂立需要評估工具 

第二階段檢討報告反映過去三年約 30% 離院兒童接受服務達 5年以上3，另參考立

法會資料4，離院兒童中高達 37% 屬轉換宿位，未能脫離照顧系統。他們難以在穩

定的照顧關係下成長，與原生家庭疏離，嚴重影響其成長發展，背後原因包括： 

⚫ 兒童入宿後，家庭危機或問題（包括虐兒、父母患病、服刑、失蹤、照顧能力

不足等）未能及時和有效處理； 

⚫ 缺乏服務需要評估框架及工具擬定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先的照顧計劃； 

⚫ 個案檢討機制未能充分發揮果效，對長期嚴重失能家庭的介入不足，未有為未能

返回原生家庭的兒童安排更合適的長遠照顧計劃（如領養）； 

⚫ 不同類別住宿服務的目標對象定義不清，以致因服務錯配而需轉換宿位。 

建議：改善個案檢討機制，訂立需要評估工具 

業界認同第二階段檢討報告建議 18「檢視服務需要評估」和建議 22「檢視個案管理

機制」可回應上述問題，建議具體措施如下： 

2.1 改善個案檢討機制（每年兩次個案會議的討論內容、個案社工的參與及跟進

等），加強對長期嚴重失能家庭的介入及適時按兒童最佳利益更新福利計劃； 

2.2 改善現時「兒童住宿照顧服務中央轉介系統」單純為輪候兒童派位的定位，強

化個案需要評估部分； 

2.3 制定統一個案需要評估框架及工具，以助轉介社工為兒童擬定以兒童最佳利益

為先的照顧計劃； 

 
3 第二階段檢討報告第 2頁第 8段「離院的服務使用者中約 70%接受住宿照顧服務在 5 年或以下。」  
4 審核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對立法會議員初步書面問題的答覆（局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第 20 節會議）第 254頁 (2019-2021年的數據)，取自：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fc/fc/w_q/lwb-ww-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fc/fc/w_q/lwb-ww-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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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修訂轉介表格，為住宿照顧服務人員提供整全的個案資料（包括在發展、行

為、情緒、健康方面的狀況、曾經歷的創傷、接受住宿服務的歷史等），以助

住宿照顧服務社工能及時處理兒童的創傷，並對應兒童的特別需要； 

2.5 為各服務的目標對象提供更清晰定義（如：何謂輕微情緒、行為或健康問題，

適合小組/ 個別種類院舍生活等）以促進有效服務配對。 

 

3. 每月逾千兒童輪候服務，須發展「家庭式照顧院舍」以舒緩宿位嚴重短缺情況 

業界高度關注宿位嚴重短缺情況，根據立法會資料5，2022年 4-12月寄養服務每月

平均輪候人數為 299人，其他服務類別每月平均輪候人數共 702人，每月逾千的宿

位短缺情況極為嚴重，本會認為單靠增加「家庭式」的寄養服務及兒童之家難以配

合現實需求，原因如下： 

⚫ 招募寄養家長極度困難：本地居住空間狹小、生活成本高昂，要招募願意釋出

住所、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寄養家長極度困難，社署統計數據顯示從 2022年 10

月至 2023年 3月出現負增長（新增 26個寄養家庭，但同時有 30個退出服

務），預計增加獎勵金或支援服務均難以大幅增加服務名額； 

⚫ 增加兒童之家效率太低：一個新單位（約 30名額）動輒須時數年才能投入服

務，難以應對現時服務的嚴重短缺；而且，兒童之家服務須一對夫婦共同參

與，與 8至 9名兒童（其中約 5名有特別需要）同住以提供 24小時貼身照

顧，月薪（連通宵當值等各種津貼）一般只有約 $25,000至 $28,000，極難招

聘。業界數據顯示於 2022年底，兒童之家正家長空缺率達 28%（職位已平均

懸空 14個月），就連替假家長也有 14%空缺率（職位平均懸空 15個月）。 

⚫ 參考外地經驗，強制舉報虐兒個案立法後，無論緊急或恆常住宿服務的需求均

會增加，而上述兩者在過去十多年早已供不應求。 

建議：未來集中發展「家庭式照顧院舍」： 

業界歡迎第一階段檢討報告發展「小型留宿幼兒中心」提供家庭式照顧的建議，社

署亦積極落實有關建議，迅速高效地於 2024年年初一次過提供近五十個服務名額；

本會建議將有關做法發揚光大，集中發展適合不同年齡組別兒童及青少年的「家庭

式照顧院舍」，業界早有豐富經驗在院舍內提供小組家庭式照顧，若具備充足的配

套（包括照顧人員、社工、支援人員及跨專業支援等），院舍也能為宿生與照顧者

建立穩定的依附關係，以更有效處理其身心疾病、發展障礙、創傷經歷等。 

 

結語 

本會期望以上建議能有助社署制定具體的改善服務方案，期望政府能撥備充足資源以履

行行政長官 2022年施政報告承諾「…已鎖定兒童住宿照顧服務需要聚焦改善的地方，

將全方位提升服務質素、完善服務規劃、加強巡查執法…」，切實提升受照顧兒童的福

祉。 

 
5 審核二零二三至二四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對立法會議員初步問題的答覆（局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第

1261頁，摘自：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fc/fc/w_q/lwb-w-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fc/fc/w_q/lwb-w-c.pdf

